招标采购

医院作为政府采购中的事业单位，需要公开的政府采购信息既符合政府采购的通用规定，又结合医疗采购涉及设备、耗材等特殊品类的特点，具体公开内容分为以下几类：

1. 采购前期筹备信息
    采购预算与意向：采购意向需提前公开，明确医疗设备、医用耗材、基建工程等采购项目的用途、预算金额、预计采购时间等，方便相关供应商筹备。
   采购需求信息：包含采购项目的具体要求，比如医疗设备的质量标准、医用耗材的规格参数、基建工程的施工标准等，同时明确供应商的资格条件，像医疗器械供应商需具备的生产经营许可资质等，以及被禁止参与采购的单位情形。
采购公告：涵盖公开招标公告、资格预审公告等，写明采购项目名称、采购品目（如核磁共振设备、手术室净化工程等）、采购方式、资金来源、获取采购文件的时间和方式、投标截止时间等关键信息。

2. 采购过程执行信息
    更正与补充信息：若采购文件存在内容遗漏、参数错误等问题，需及时发布更正公告，说明更正事项、对采购流程的影响及调整后的时间节点等；若采购过程中有特殊补充要求，也需同步公开。
    评审相关信息： 包括评标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名单、专家的姓名、专业领域等任职信息；评审标准、投标人的参与情况等内容，形成完整的评审报告并公开，保障评审过程的可追溯性。
预中标公示：在确定最终中标结果前，公示拟中标供应商的名称、投标报价、提供的产品或服务详情等，同时注明公示期限，方便相关方提出异议。

3.  采购后期收尾信息
    中标成交结果：确定中标供应商后，需在规定时间内公开中标供应商的名称、地址、中标金额、主要标的信息（如医用设备的型号、数量等），确保结果清晰可查。
    采购合同信息：合同签订后及时公开，包含合同编号、签订时间、采购项目内容、供应商名称、货物或服务的数量、质量要求、合同总金额等核心内容。
履约验收结果：尤其是医疗设备、公共医疗服务相关的采购项目，验收结束后需公开验收情况，包括验收时间、验收标准、验收结论等，若涉及向公众提供的公共服务项目，验收结果更需及时对外公示。

4.  监督与争议处理信息
    投诉处理结果：公开针对采购项目的投诉情况，包括投诉人的相关情况、投诉的主要事实和依据，以及最终的投诉处理决定和处理依据。
[bookmark: _GoBack]    监督检查相关信息：公开医院内部审计部门的监督检查结果，如采购过程中是否存在违规操作、整改要求等；若有违法失信行为，需记录并公开相关违规主体的信息。
